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考生须知

1. 考生应携带本人准考证、身份证参加考试。准考证由考生自行通过

报名网站自行打印。

2.身份证丢失的处理办法

身份证丢失，务必在开考前办理公安机关出具的临时身份证，或加盖公安机

关公章的有照片的身份证明材料。

3. 考生参加考试进出考场区域时要注意观察线路指示牌，注意

安全，避免发生拥挤，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安排和指挥。

考生进出考场的路线如下：

（1）考生须从工程训练中心门口的测温棚进入考试区域，从 3号实验楼进

门后走中间的楼梯上楼进考场。

（2）在每一场考试结束前，禁止进入考试楼层。参加下一场考试的考生，

应在考试楼层楼梯口以下耐心等候，待前一场考试的考生离开后，有序上考试楼

层进入考场。

（3）每一场考试结束时，离场考生禁止从中间的楼梯下楼，须从两边的楼

梯下楼并从一楼两边的侧门离开考场区域。

4. 考生应在考前 30 分钟到达考场交验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进行人脸识

别，同时由监考教师决定考试的考试机号。

5. 考生提前 5分钟在考试系统中输入自己的准考证号，并核对屏幕显示的

姓名、有效身份证件号，如不符合，由监考人员帮其查找原因。考生信息以报名

库和考生签字的《考生报名登记表》信息为准，不得更改报名信息和登录信息。

6. 考试开始后，迟到考生禁止入场。

7. 在系统故障、死机、死循环、供电故障等特殊情况时，考生举手由监考

人员判断原因。如属于考生误操作造成，后果由考生自负，给考点造成经济损失

的，由考生个人负担。

8. 对于违规考生，由教育部考试中心根据违规记录进行处理；学校将参照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33 号），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



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41 号）及《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学生违纪处分办

法（试行）》（成理工学发〔2017〕56 号》、《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课程修

读与考核管理办法（试行）》（成理工教发〔2017〕76 号》等有关规定进行严肃

处理，有严重作弊行为的给予开除学籍处分；所有作弊考生将给予暂停考试资格

1至 3年的处理。作弊考生涉嫌刑事犯罪的，由公安、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9. 考生成绩等级分为优秀、及格、不及格三等。90－100 分为优秀、60－

89 分为及格、0－59 分为不及格。

10. 证书的“成绩”项处，成绩“及格”，证书上只打印“合格”字样；成

绩“优秀”的，证书上打印“优秀”字样。

11. 考生领取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合格证书时，应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并

填写领取登记清单。

12. 考生对分数的任何疑问，应在省级承办机构下发成绩后 5个工作日内，

向其报名的考点提出书面申请。

13. 由于个人原因将合格证书遗失、损坏等情况的，可以申请补办合格证明

书的，由考生个人在育部考试中心的综合查询网（chaxun.neea.edu.cn）申请办

理。

14. 考试举报受理电话：0833-7820143。

15. 疫情防控要求：考生在考试前 14 天及考试期间避免参加聚会、聚餐等

聚集性活动，减少进入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要做好个人

防护。

考生进入考场需自觉佩戴口罩，配合工作人员进行体温检测，体温低于

37.3℃方可进入考场，提交“健康情况声明书”（含“体温自我监测登记表”）并

进行人脸识别，配合检查“健康码”和“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并按监考教师指

定位置就坐。考试过程中，如有身体不适，要自觉、主动向监考员报告。考试

结束后，全体考生佩戴口罩有序离开考场，不得在考场外逗留、聚集讨论。

校外返校考生凭返校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到达乐山后 24 小

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并测温正常后返校考试。


